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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水县 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2 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之年，

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我县财政工

作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地方各级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

兜牢“三保”支出底线，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为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和谐稳定发

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

开。

一、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面对问题突发、风险叠加、全县经济下行压力前

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在县委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监

督支持下，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积极主动

作为，狠抓财政收支管理，优化财政资源配置，不断深化财政改

革，防范财政运行风险，全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有力地支持了

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情况：2021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147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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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年初预算的 120.4%，同比增收 11050 万元，同比增长 15.7%。

其中：税务部门完成48296万元，同比增收7595万元，增长18.7%，

占年初预算的 95.1%。财政部门完成非税收入 33178 万元，同比

增收 3455 万元，同比增长 11.6%，占年初预算的 196.3%。

支出情况：2021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41734万元，

占调整预算数的 100%，主要支出完成情况按功能分类统计：（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645 万元；（2）公共安全支出 12291 万元；

（3）教育支出 60366 万元；（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6433 万元；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8425 万元；（6）医疗卫生支出 20288

万元；（7）节能环保支出 15854 万元；（8）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6515 万元；（9）农林水事务支出 36874 万元；（10）交通运输支

出 8485 万元。

平衡情况：2021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总计为

280044 万元（含上年结余 187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收入 81474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66194 万元（其中：税收返

还 15787 万元，一般转移支付 136510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3897 万元）；地方政府性债券收入 11500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19000 万元。

2021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为 280044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241734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461 万元；

地方政府性债券还本支出 1871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511 万元；调出资金 87 万元；年终结余 15380 万元。

综上所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总计 280044 万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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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80044 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117260 万元，其中：政

府性基金本级收入 84099 万元（分别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 74626 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4003 万元，农业土地开

发资金收入 24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4458 万元，污

水处理费收入 352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 269 万元，其他政府性

基金收入 151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5231 万元；上年结余 43 万

元；调入资金 87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27800 万元；

2021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117260 万元，其中，政

府性基金本级支出 87193 万元；调出资金 3461 万元；结转下年

26606 万元（含专项债结转 23159 万元）。

综上所述，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117260 万元，全县政

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117260 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需要说明的情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

入暂按省市财政下发的对账单进行测算，最终以省财政厅下达

2021 年决算单数据为准，并据此调整相关科目。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社保基金决算收入 37362 万元，其中：养老、医疗

等社保费征缴收入 24201 万元；利息收入 399 万元；社保基金各

级财政补贴收入 1055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001 万元；转移收

入 119 万元；其他收入 92 万元。

社保基金决算支出 3721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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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基金结余 151 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结余 2863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结余-1574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结余-1138 万元。当年单项基金收支缺口，由该项基金历年滚存

结余弥补。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我县县属国有企业无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不具备编制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条件，因此，我县没有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预

算执行过程中，收到河北省财政厅下达专项资金 14 万元（分别

是冀财资[2020]205 号文件 2万元和冀财资[2021]159 号文件 12

万元），结转到 2022 年完成支出。

（五）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效果

2021 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紧紧围绕县委决策部署，全力

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

作，为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的财政保障。

一是着力培植财源促进收入目标实现。面对持续下行经济压

力、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房地产政策调整和我县的特殊形势，全

县各级各部门齐心协力，奋力拼搏，确保了财政收入目标实现。

加强税收分析预测，挖掘税收潜力，努力做到应收尽收，税收收

入完成 48296 万元，同比增收 759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5.1%。

强化非税收入征管，加强闲置国有资产处置、出租和国有土地有

偿出让等收入管理，非税收入完成 33178 万元，同比增收 345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96%。

二是着力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支持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



- 5 -

坚成果、县城基础设施、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

1.加大衔接资金投入及整合力度。2021 年整合中央、省、

市及县财政衔接资金共计 10831 万元，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3.78 亿元，其中，农村生活

水源江水置换项目 1.2 亿元、县医院北院区建设项目 1.2 亿元、

党校（行政学校）建设项目 6000 万元、保野路段污水管网建设

工程 2000 万元、排水（雨、污）管网延伸工程 1800 万元、涿娄

路养护改造工程 1400 万元、永阳路养护改造工程（二期）项目

1300 万元、祖冲之中学改造提升（二期）项目 900 万元、县医

院传染病区改造提升项目 290 万元、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安全

监测设施项目 110 万元。

3.倾力支持生态环境治理。拨付节能环保资金 15854 万元，

加大“双代”工程及运行补贴、尾矿治理、垃圾处理、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等整治工作力度，促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三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惠及百姓。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

保障社会事业发展。民生投入 207404 万元，着力保障了义务教

育公用经费、义务教育阶段薄弱学校改造、基本公共卫生建设、

大气污染防治等资金的拨付，提高困难群众的补助标准，增强了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二、2022 年预算安排情况

2022 年，县财政部门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县委决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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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下大力度按政策规定压减

非急非刚性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做到有保有压，兜牢“三

保”支出底线，为全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和谐稳

定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85212 万元，比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数 77466 万元增长 10%，其中：税

收收入安排 59650 万元，非税收入安排 25562 万元。

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总收入 239141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5212 万元，返还性收入 15233 万元，一般转

移支付收入 122410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5768 万元，调入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10518 万元。

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总支出安排 239141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8330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11821 万元，

教育支出 54316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565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237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7098 万元，卫生健

康支出 17152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6095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4389

万元，农林水支出 35755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3800 万元，商业

服务业等支出 104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3564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3974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 万元，灾害防治

及应急管理支出 2484 万元，预备费 3000 万元，其他支出 27218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702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2890 万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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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费用支出 50 万元，上解支出 461 万元。

收支平衡情况：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安排 239141 万元，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安排 239141 万元，当年一般公共预算

收支平衡。

需要说明的情况：一是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中一

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暂按目前上级下达数据测算，最

终以省财政厅 2022 年提前下达转移支付对账单数据为准，并据

此调整相关收支科目；二是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结转 2022 年使

用资金 15380 万元（含一般债券项目资金 2101 万元），结转的专

项资金暂按县财政审核确定数据测算，最终以省财政厅下达2021

年决算单数据为准，并据此调整相关数据，结转资金待 2022 年

预算执行后按原用途安排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2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36604 万元，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23112 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65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3500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收入 388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 330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350

万元，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1638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786 万元。

2022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36604 万元，其中：

上级补助收入按下达项目安排支出；县级收入部分按政府性基金

使用规定及以收定支的原则安排支出，一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用于征地和拆迁补支出、土地开发支出、城市建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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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补助征地农民支出等；二是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收入，用于征地和拆迁补支出、土地开发支出等；三是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除按政策规定安排引江水费支出外，剩余部

分主要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维护和管理支出、城市环境卫生支

出等；四是农业土地开发资金，主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相关支出；

五是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社会救助和体育事业

相关支出；六是污水处理费，主要用于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支出;

七是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用

于专项债券项目还本付息发行费相关支出。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支平衡。

需要说明的情况：一是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中上级补助

收入暂按目前上级下达数据测算，最终以省财政厅 2022 年提前

下达转移支付对账单数据为准，并据此调整相关收支科目；二是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 2022 年使用资金 26606 万元（含专

项债券项目资金 23159 万元），结转的专项资金暂按县财政审核

确定数据测算，最终以省财政厅 2021 年决算单数据为准，并据

此调整相关数据，结转资金待 2022 年预算执行后按原用途安排

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2022 年，我县县属国有企业无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不具备

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条件，暂不编制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需要说明的情况：2021 年上级下达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 9 -

转移支付收入 14 万元，2021 年未实现支出，结转 2022 年使用。

2022 年上级提前下达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资金 7 万

元，待 2022 年预算执行后按程序安排支出。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2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46884 万元，按

资金来源划分：社会保险费收入 26298 万元，各级财政补贴收

入 16323 万元，利息收入 495 万元，委托投资收益 1095 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2424万元，转移收入150万元,其他收入119万元。

按险种划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4007 万元，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1696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11181 万元。

2022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40163 万元，其

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9901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基金 21338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基金 9506 万

元。

2022 年，全县当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 5990 万元，其中：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 4098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基金结余 217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基金结余

1675万元。

三、完成 2022 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2022 年，全县财政工作将紧紧围绕县委确定的目标和任务，

全力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各项挑战，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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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力培育厚植财源。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

极有为”的要求，做好财源建设和收入管理工作。用足用好各项

援企稳岗、金融支持政策，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保护好市场

主体，促进全县经济平稳运行。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强化税

源培育举措，大力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挖掘潜在税源、开

发增量税源。围绕上级财政支持投资领域，紧扣中央预算内投资

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全力做好项目争取工作。大力加

强非税收入管理力度，加快处置闲置、低效资产。

（二）突出服务保障重点。坚持底线思维，支持全面建成覆

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

保障体系。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进村内公益事业奖补项目，

积极落实养老保险基金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医药卫生

体制综合改革；全力落实特殊群体、退役士兵就业安置、退役军

人管理服务及广大优抚对象优待抚恤待遇保障等资金；加大生态

环境治理投入力度，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构建优美人

居环境；统筹白洋淀上游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和城市建设、污水处

理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支持；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全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长效机制，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支持脱贫成果巩固提升及乡村振兴战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筑

本夯基。

（三）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认真贯彻《预算法》，落实好《预

算法实施条例》，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工作，落实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部署，不断提升财政管理的质量水平。强化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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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设计，加强组织协调，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支撑

体系和责任体系，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全面实施。建立重大政

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机制，将审核和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

重要参考依据。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对绩效目标实现和预算执行

进度实行“双监控”，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健全绩效评价结

果反馈和整改制度，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

（四）着力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关于管控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要求，按程序将债务收支

纳入预算管理，严格将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资金列入预算，强

化预算约束。严格落实化债计划，采取有力措施化解存量债务特

别是隐性债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严禁违法违规举债融资

行为。强化全口径债务动态监测管理，健全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

预警机制，积极稳妥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同时，全力争取新增政

府债务限额，用好用足政府债务限额资源，在县财力允许的情况

下，适当增加专项债券规模。

附件：1.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部门计划表

2.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方案（草案）

3.2022 年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方案（草案）

4.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方案（草案）


